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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总工会

转发《重庆市总工会关于评选2018年重庆
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通知》
的通知
各街道（乡镇、园区、度假区）总工会，各行业（系统）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相关基层工会：

现将《重庆市总工会关于评选2018年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通知》（渝工办发〔2018〕9号）转发给你们，请各级工会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积极组织申报，并认真填写《重庆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1）、《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2）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3），纸质件一式三份和审批表电子档，以及重庆五一劳动奖状、重庆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的单位（班组）名称、单位类型和简要事迹，重庆五一劳动奖章推荐对象的姓名、单位、职务和简要事迹请精简成300字以内的电子档材料，将所有电子档材料压缩打包后，于3月16日前一并报送区总工会服务发展部，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人：张光辉、朱红，联系电话：77721681，邮箱：wlghfwfzb@163.com。
重庆市武隆区总工会

2018年2月24日
重庆市总工会

关于评选2018年重庆五一劳动奖
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通知

渝工办发〔2018〕9号

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激励广大职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重庆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重庆市总工会决定在2018年“五一”节前夕表彰一批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分别授予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1. 重庆五一劳动奖状的评选对象是重庆市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

2.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对象是重庆市境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在职职工以及重庆市籍在省外工作的在职职工（含农民工）。

3. 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评选对象是重庆市境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车间、工段、班组（处、科室）。
二、推荐评选条件

1. 推荐重庆五一劳动奖状的基本条件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组织健全，领导班子团结有力；节能减排，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自主创新，大力提高职工素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制健全；诚信守信，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劳动关系和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居本地区或本行业领先水平。

2. 推荐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的基本条件是：理想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胸怀大局、纪律严明，道德高尚、作风务实，学习努力、爱岗敬业，勤俭节约、勇于创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3. 推荐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基本条件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注重加强思想作风和业务素质建设，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技能水平，工作业绩显著，创新成果突出，具有一流工作、一流服务、一流业绩、一流效益的和谐团队。

三、名额及推荐办法

1. 重庆五一劳动奖状80个，由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总工会推荐1-2个，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和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分别推荐2-3个。2017年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由市总宣传网络中心组织推荐。
2.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160名，由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万盛经开区总工会各推荐2-3名，两江新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各推荐4名，其中必须推荐1名产业工人。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推荐4名，其中县处级干部（含非领导职务）不得超过2名。2017年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由市总宣传网络中心组织推荐，2017年职工群众信赖娘家人由基层组织建设部组织推荐，职工优秀创新成果特等奖获得者由经济技术部组织推荐，市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目第一名获得者由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处组织推荐。
3. 重庆市工人先锋号160个，由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总工会推荐2-3个，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和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各推荐6-10个。2017年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班组由市总宣传网络中心组织推荐。
四、工作要求

推荐评选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必须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坚持评选标准，严格推荐程序，严明工作纪律，自觉接受监督，保证评选质量，取得积极效果。

（一）坚持面向基层和一线。1.在推荐的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中，产业工人不低于35%，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20%，科教人员不低于15%，企业负责人（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不超过10%，企业管理人员（企业副职负责人和中层人员）不超过15%，县处级干部（含非领导职务）不得超过5%，市管副厅局级（含）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比例不低于35%，农民工、女职工、少数民族职工应占一定比例。2.在推荐的重庆市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中，企业班组不得少于70%。3.要优先推荐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和优秀技术工人，没有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的企事业单位和车间、工段、班组（科室）不能作为重庆五一劳动奖状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推荐对象。
（二）坚持民主推荐。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的推荐均应自上而下，优中选优，层层选拔产生。所有推荐对象必须经所在单位民主推荐，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推荐对象还须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
（三）严格推荐评选程序。各推荐单位不得推荐无管辖权的推荐对象。申报重庆五一劳动奖状的企业和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的企业负责人，须经发展改革、劳动保障、环境保护、人口计生、工商、税务（国税、地税）、安全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负责人的申报还须经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凡未建工会、未建职代会、未签订集体合同、拖欠工会经费和农民工工资、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偷税漏税、未按规定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事业单位和负责人及涉嫌违规违纪的个人不能评选。被推荐人选是机关和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含非领导职务）的，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纪检部门同意。
（四）严肃推荐评选纪律。要严格按照党和国家以及重庆市关于评选表彰工作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强化推荐评选工作的严肃性，认真接受群众监督。严格履职尽责、从严审核，对于伪造相关材料，或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推荐的集体和个人。一经查实撤销其评选资格，取消相应名额，且不得递补或重报。对推荐评选中有严重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的人员，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严肃处理。
五、注意事项
请各单位认真填写《重庆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1）、《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2）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3），纸质件一式三份和审批表电子档，以及重庆五一劳动奖状、重庆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的单位（班组）名称、单位类型和简要事迹，重庆五一劳动奖章推荐对象的姓名、单位、职务和简要事迹请精简成300字以内的电子档材料，将所有电子档材料压缩打包后，于3月23日前一并报送市总经济技术部，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人：任志勇， 联系电话：63860161，QQ：34031127。
附件：1. 重庆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推荐审批表
2.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推荐审批表
3. 重庆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推荐审批表
重庆市总工会

                             2018年2月22日
附件1
重庆五一劳动奖状

推荐审批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推荐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重庆市总工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用钢笔或微机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二、单位名称填写全称，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

三、单位类型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其他；

四、所属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他；

五、推荐单位指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两江新区总工会，万盛经开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

六、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

七、此表填写一式3份，请用A4纸双面打印；

八、切勿改变字体大小，格式及页面设置。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  名
	

	职工人数
	   人（其中：男职工  人，女职工  人）

	单位类型
	
	所属
行业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何时受过何种奖励
	

	个人简历
	

	主  要  事  迹



	单位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市级产业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重庆市总工会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

附件2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推荐审批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推荐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重庆市总工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用钢笔填写或打印，字迹要工整清晰，不得复印或在表内附贴事迹材料。

二、姓名必须准确，工作单位填写全称，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籍贯填写××省（区、市）、××市（县）；

三、单位类型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其他；

四、所属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他；

五、推荐单位指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两江新区总工会，万盛经开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

六、职务、职称和技术等级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

七、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

八、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

九、此表填写一式3份，请用A4纸张双面打印；

十、切勿改变字体大小，格式及页面设置。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正面免冠

彩色近照

（2寸）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何时参加工作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技术等级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个  人  简  历
	

	主 要 事 迹


	单位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市级产业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重庆市总工会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重庆市工人先锋号

推荐审批表

单位名称                        

车间/工段/班组（科室）名称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推荐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重庆市总工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用钢笔或微机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二、单位、车间/工段/班组（科室）名称填写全称，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

三、单位类型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其他；

四、所属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他；

五、推荐单位指各区县（自治县）总工会，两江新区总工会，万盛经开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委员会，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

六、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

七、此表填写一式3份，请用A4纸张双面打印；

八、切勿改变字体大小，格式及页面设置。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车间/工段/班组（科室）
	
	何时组建
	

	车间/工段/班组（科室）构成情况
	共  人，其中男  人，女 人，党员  人，团员  人

	
	平均年龄    岁

	
	高级技师    人，技师   人，高级工    人，

中级工     人，初级工   人

	
	大专（含以上）  人，高中（中专）  人，初中  人，小学  人

	车间/工段/班组（科室）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学 历
	
	工 种
	
	技术等级
	

	
	何时任职
	
	职 称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车间/工段/班组（科室）
	


	主 要 事 迹



	单位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市级产业工会意见
	年   月   日

	重庆市 总工会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重庆市武隆区总工会综合部               2018年2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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